
公司股利政策 

第十九條之一：本公司每年決算後所得盈餘，除依法繳納一切稅捐及撥補以前年

度虧損後，次依法提撥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令規定提列特

別盈餘公積。如尚有盈餘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，由董事會擬具盈餘

分配案，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五項規定，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

二以上董事之出席，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，將應分派股息及紅

利或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

之全部或一部，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，並報告股東會。 

第二十條：本公司之股利分派，係配合當年度之盈餘狀況，以股利穩定為原則，

其中現金股利應不低於股東紅利總額百分之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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